安全责任书
为认真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责任明确”的原则，确保甲乙双方各自的经济利益避免遭受损失，凡在甲方租用仓库及场地的所有租赁户，必须在签订租赁合同的同时，签订此安全责任书以明确安全管理责任。
一、甲方责任：
1.甲方应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陕西省安全生产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陕西省消防条例》等政府部门的有关规定。
2.甲方应向乙方交清工作环境和水、电等要害部位的安全注意事项。
3.对乙方提出的有关安全问题，积极协助解决。
4.甲方有权监督检查乙方安全生产活动，对乙方发生的违章、违法行为和存在的安全隐患有权制止和教育。
二、乙方责任：
1.乙方的法定代表人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应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全面负责承租场所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并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2.自觉配合并接受甲方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3.乙方应在具备《安全生产法》、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等有关法规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下，并取得从业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乙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须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证书，持证上岗。
5.乙方不得擅自改变建筑物结构，严禁乱拉乱接电线，严禁在厂房内搭建员工宿舍，严禁在承租区域内使用和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6.乙方负责指定专人对安全规范作业、劳动防护用品穿戴、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安全管理检查，员工上岗前应进行安全教育和岗前培训，培训合格者方可上岗。
7.乙方负责所使用特种设备的检验、检测、验收合格等事项。
8.乙方作业场所和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并按规定设置照明和疏散标志，不得随意堵塞、封闭、占用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
9.乙方负责在承租区域配置规定数量的消防器材，并定期对消防器材进行检测、维护和更换，确保承租区域内所有消防设施的完好。
10.如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抢救伤员及财产，将伤亡和损失降到最低，并第一时间向甲方和有关部门报告，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因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含甲方房屋及设施）等一切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11.乙方各类车辆在厂区应按规定低速行驶，因车辆造成的一切事故由乙方负责。
三、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与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时效相同，租赁合同到期后，本协议同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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